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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新北市「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執行與成效 

婦幼警察隊、統計室 

為維護性別平等，防制性別暴力，落實憲法人權價值，我國自民國 86 年公布《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已陸續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亞洲第一部，以下簡稱《家暴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原為《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等，而為將跟蹤騷擾行為犯罪化且明訂「與性或性別有關」所制定的《跟蹤騷擾防制法》

（以下簡稱《跟騷法》），亦於 110年 11月 1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12月 1日公

布並於 111年 6月 1日開始施行，歷經 25年終為臺灣性別暴力防制補足最後一塊拼圖。 

跟蹤騷擾（stalking，又譯糾纏、纏擾），聯合國將其與性侵害、家庭暴力同列為全

球婦女人身安全三大威脅，世界各國對於跟蹤騷擾之防制，大多明訂法令保護，例如 1990

年美國加州制定世界第一部反跟蹤法；1993 年加拿大於刑法中增訂跟蹤騷擾行為相關

規定；1995年澳洲制定反跟蹤法案；2000年日本施行纏擾防治法；2021年南韓通過跟

蹤犯罪處罰法。顯示每一個國家都存在著跟蹤騷擾之情事，而婦女人身安全保護工作的

良窳，向為先進國家所重視的進步指標，近期我國婦幼保護法令相繼增修（訂）公布施

行，對人權保障、被害人保護及犯罪防治等都有進一步的規範，也賦予警察在婦女人身

安全保護上，更大的責任及更積極的角色。《跟騷法》施行迄今已滿一周年，據警察局統

計，第 1個月受（處）理的案件數確實最多，顯見有很多被害人期待著這個法令的施行，

而對第一線執法的員警與民眾來說，對於此法尚未熟悉，也需要再磨合調整。本文謹就

《跟騷法》施行一周年（自 111年 6月至 112年 5月止，以下簡稱本期）之成效分析概

況，以做為未來實務執行作為修正之參考。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本期警察局平均每月受（處）理跟騷案件約39件，後期受（處）理件數較前期減少

27.51％ 

跟蹤騷擾行為可能源

自迷戀、追求（占有）未遂、

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

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常見

動機如：要求不分手、復合

不如願及報復被害人等，具

有高發生率、高危險性、高

恐懼性及高傷害性等特徵。

本期警察局受（處）理跟騷

案件計 464件，平均每月受

（處）理約 39件，後期（111年 12月至 112年 5月）受（處）理計 195件，較前期（111

年 6月至 11月）受（處）理計 269件減少 27.51％，顯示《跟騷法》的施行，國家公權

力的介入調查及處罰已逐漸發揮嚇阻跟蹤騷擾行為之成效，惟亦不排除初期係因受到甫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圖㇐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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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法的衝擊，受害民眾被鼓勵通報，案量激增，故長期效益如何，仍待持續的觀察

與追蹤。（詳圖一） 

(二)本期被害人女性為男性的6.48倍，其相對行為人男性為女性的5.58倍；行為人為男性

且被害人為女性之案件占77.37％，性別差異顯著 

據警察局統計，本期受（處）理跟騷案件 464名被害人中，男性 62人(占 13.36％)

及女性 402 人(占 86.64％)，女性為男性的 6.48 倍，其相對行為人男性 374 人(占 80.60

％)、女性 67人(占 14.44％)及不詳者 23人，男性為女性的 5.58倍，呈現顯著的性別差

異。（詳圖二） 

就行為人與被害人相對性別觀察，男性跟騷女性案件占 77.37％為最多，女性跟騷

男性案件則占 9.05％，亦有部分同性跟騷、匿名跟騷的案件，顯示跟騷仍延續性別暴力

的脈絡，因女性相對於男性在生理、社會及經濟上較為弱勢，易成為被害目標，遭遇跟

騷時，也具有較高的危機感，勇於報案求助。反之男性被害人遭遇跟騷時，則可能恐懼

感相對較低而未予理會，成為犯罪黑數，故上揭相對性別占比容或有所落差，但男性跟

騷女性案件仍為最大宗。（詳圖三） 

  

圖二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

騷擾案─依被害人、行為人之性別分 

圖三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 

─依行為人與被害人相對性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三)本期跟騷案件平均每百件中以通訊騷擾61.42件最多，其次為盯梢尾隨56.47件；其中

以監視觀察性別差異最大，平均每百名男性計55.61人，而女性則為40.30人 

《跟騷法》的立法目的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於各場域

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料自主權，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之過度冒犯或

侵擾，並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爰明定構成「違法」之事項。依《跟騷法》第 3條第 1項

所稱跟蹤騷擾行為，分別為下列 8款： 

1、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不詳性別跟騷男性

5人 1.08%
男性跟騷男性

15人 3.23%

不詳性別跟騷女性

18人 3.88%
女性跟騷女性

25人 5.39%
女性跟騷男性

42人 9.05%

男性跟騷女性

359人

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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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

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3、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4、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5、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6、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7、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8、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以上 8款行為只要是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

並符合(1)對特定人(2)反覆或持續(3)實施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以上 8 款行為

之一(4)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等 4 要件，則屬違法行為。據

此，分析本期警察局受（處）理跟騷案件行為樣態，平均每百件中以通訊騷擾 61.42件

最多，其次為盯梢尾隨 56.47件，監視觀察 51.94件再次之。（詳圖四） 

 

 

 

 

 

 

 

 

圖四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依行為樣態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若依行為樣態與性別交叉分析，監

視觀察、盯梢尾隨、通訊騷擾、不當追

求及冒用個資均男性高於女性，其中以

監視觀察性別差異最大，平均每百名男

性計 55.61 人，而女性則為 40.30 人，

其次盯梢尾隨男性 60.70人，女性 46.27

人。（詳圖五） 

再依行為人與被害人相對性別與

行為樣態交叉分析，以 359名男性跟騷

女性案件觀察，其中通訊騷擾、盯梢尾

隨及監視觀察較多，平均每百件分別發

生 63.23件、62.12件及 57.10件；以 42

名女性跟騷男性案件觀察，其中通訊騷

擾、盯梢尾隨及監視觀察亦較多，平均

每百件分別發生 54.76件、52.38件及 42.86件；以 25名女性跟騷女性案件觀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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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 

─依行為樣態與性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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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騷擾及歧視貶抑較多，平均每百件分別發生 64.00件及 44.00件；以 15名男性跟騷

男性案件觀察，其中通訊騷擾平均每百件發生 53.33件較多，其次盯梢尾隨及寄送物品

平均每百件各發生 26.67件。（詳表一） 

表㇐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依性別與行為樣態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四)跟蹤騷擾案件書面告誡具有9成以上的嚇阻效果 

跟蹤騷擾犯罪不僅造成被害人長期承受莫大精神壓力外，且潛藏人身安全疑慮，爰

《跟騷法》針對被害人保護，導入了書面告誡先行後聲請保護令及提出刑事告訴雙軌併

行制設計，期望可以在跟騷事件發展成嚴重案件前防患未然。 

由法規可知，被害人報案後，如經調查發現有跟蹤騷擾的行為，警察機關將核發書

面告誡予行為人，明確告知已違法；而在書面告誡後的 2年之內，如行為人再犯，被害

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不限家庭成員，或曾是同居男女朋友之間的跟蹤騷擾）；如行為

人違反保護令，則須面臨刑責；若審理中法官認定行為人有一定危險程度、再犯之虞，

也可預防性羈押。 

本期警察局受（處）理 464件跟騷

案件中，其中共核發書面告誡 337件(占

72.63％)，未核發係因(1)不符合要件(2)

尚未查明行為人(3)案件尚在審核(4)已

核發過書面告誡(5)尊重被害人意願等

原因。 

以案件類型分析，一般跟騷案件計

291件，核發書面告誡 196件(占 67.35

％)；家暴併跟騷案件 173件，核發書面

告誡 141件(占 81.50％)，顯見家暴併跟

騷案件核發書面告誡之比例較高。目前

核發書面告誡後再次受（處）理之跟騷

案件計 28件，占核發書面告誡 8.31％，

亦即書面告誡具有 9 成以上的嚇阻效

果。（詳圖六） 

單位：件/百件

行為樣態別 總計
男性

跟騷女性
女性

跟騷男性
女性

跟騷女性
男性

跟騷男性
不詳性別
跟騷女性

不詳性別
跟騷男性

通訊騷擾             61.42             63.23             54.76             64.00             53.33             44.44             60.00

盯梢尾隨             56.47             62.12             52.38             36.00             26.67             22.22                     -

監視觀察             51.94             57.10             42.86             36.00             20.00             33.33                     -

歧視貶抑             33.19             33.98             33.33             44.00             20.00             22.22                     -

不當追求             29.31             31.20             26.19             32.00             13.33             16.67                     -

寄送物品             24.57             23.96             28.57             28.00             26.67             22.22             20.00

妨害名譽             11.64             10.03             19.05                8.00             20.00             22.22             20.00

冒用個資                0.22                0.28                     -                     -                     -                     -                     -

圖六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處)理跟蹤騷擾案 

─依案件類型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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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次受（處）理之跟騷案件觀察，

雖仍以男性跟騷女性案件占 89.29％居

最大宗，但事實上《跟騷法》上路後新

北市第一個聲請保護令同時亦是首件

跟騷起訴的個案，為女性跟騷男性的案

件。（詳圖七） 

因《跟騷法》施行僅一年，案件開

端的受理皆為警察機關處理及司法機

關偵辦，但如果是被害人遇跟騷後的保

護扶助，目前由社政負責，提供被害人

相關的資源及協助；另外，如行為人有

（疑似）精神疾病，則轉介衛政協助，

不過因為目前僅轉介 2件至衛政，尚無

法看見成效。 

另外，針對保護令核發的時間，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曾在 2022 年 11 月 2 日提出要

「強化保護令核發效率」。在實務上，由於《家暴法》的保護令機制比《跟騷法》發展更

完備，目前遇到家庭成員（包括情侶或同居關係）間的跟騷，係適用家暴保護令機制，

但被害人仍可按照個人意願，請求警方開立書面告誡；而針對陌生人、朋友、同事及網

友等關係間的跟騷，則以《跟騷法》處理。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訴求 

綜整統計分析，跟騷案件被害人以女性居多，書面告誡雖具有 9成以上的嚇阻效果，

但若行為人有精神疾病，或原本彼此間就有訴訟，則對不論何種性別的被害人而言，就

如同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王秋嵐所形容―跟騷犯罪就如「背後靈」，被害人不知何時

能解脫，恐懼蟄伏在黑暗中，彷彿隨時都會再攫人而食。 

《跟騷法》規定，行為人如在收到書面告誡後 2年內再犯，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保

護令；另針對跟蹤騷擾行為，亦可提出刑事告訴，而針對此類犯罪，回歸犯罪防治作為，

犯罪預防共分成三級，第一級預防：藉由辦理宣導活動，提供民眾跟蹤騷擾相關法令知

識，向下扎根，著重宣導教育工作；第二級預防：針對一般跟蹤騷擾案件，落實通報強

化跟蹤騷擾案件服務效能，精進案件服務品質，提升社會代表、民間團體與公眾輿論對

跟騷法的熟悉度；第三級預防：結合本市跟蹤騷擾應變小組各網絡單位，針對疑義或高

危機個案之應變處置，能迅速縱向及橫向協調聯繫，並即時啟動聯防機制。因此，本局

將持續利用宣導活動，讓民眾了解跟蹤騷擾的構成要件、行為樣態，及遇到跟蹤騷擾案

件時應如何因應。 

(二)發展並選擇方案 

衡酌跟騷法目前僅施行一年，後端服務案件不多，難以進行分析及評估，本次選定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行整理。 

圖七 本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再次受（處）理跟蹤騷

擾案─依行為人與被害人相對性別分 

男性跟騷女性 25人

89.29%

女性跟騷男性 2人

7.14%

女性跟騷女性 1人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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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預防作為「提升民眾跟蹤騷擾相關法令知識」作為計畫，提出兩案執行方案，一

案為針對遭跟騷被害人進行法令說明及宣導，並蒐集各權責機關處遇措施提供被害人參

考，被害人因自身已遭遇跟蹤騷擾，對於該法令的解釋、流程說明及運作方式能更明確

瞭解，一案為針對全市市民進行宣導，利用多元化宣導方式，對於不同年齡、性別、場

域進行不同方式之犯罪預防宣導，讓跟蹤騷擾概念廣為宣傳，除了讓民眾能了解法令，

遭跟蹤騷擾時知悉如何求救及應變外，也能讓民眾知悉哪些行為可能構成跟蹤騷擾，讓

自己避免成為跟蹤騷擾的加害者，為使宣導效益極大化，兩個方案同時進行，以加強全

市民眾跟騷概念，也讓遭跟騷之被害人了解應處作為及相關法令流程。（詳表二） 

表二 方案分析比較 

 方案㇐ 方案二 

方案名稱 跟騷被害人法令宣導及流程說明 多元化各式宣導 

方案內容 利用跟騷被害人報案時，告知跟蹤騷擾相關法令及後

續流程說明，並蒐集各權責機關處遇措施提供被害人

參考。 

針對不同年齡、性別、場域進行不同方式之跟騷法令宣

導。 

對象 遭跟騷被害人 全市市民 

預算金額 機關預算編列 機關預算編列 

執行期程 1 年 1 年 

預期效益 宣導對象皆為有需求之民眾，宣導完整且效果佳。 宣導內容淺顯易懂，宣導廣度擴及全市。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方案一由本局各單位第一線受理跟騷案件員警執行，方案二由本局婦幼警察隊辦理

多元化宣導活動時執行，由警察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位，定期監督本計畫執

行成效，期使本市治安更加安定且減少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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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立法之歷程 

自 2013 年起，國內婦女團體開始倡議應就跟蹤騷擾之犯罪行為訂定相關法律，也

多次利用婦女節召開記者會，以提醒民眾針對跟蹤騷擾立法之必要性。 

一、立法倡議初期 

2015年時任立法委員的潘維剛連署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該草案經立法院

院會一讀交付內政委員會後，未排入議程審議。 

二、立法推動時期 

(一)2016年時任立法委員吳志揚再次連署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同前次經立法

院一讀後，交付內政及衛環委員會聯席審查，未能排入委員會實質審查。 

(二)2017年內政部舉辦「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研商會議」及「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公聽

會」。 

三、立法轉折時期 

(一)2018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糾纏、跟蹤、騷擾等相關行為防制，由行政院和朝野

立委提出的「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除法案名稱和少部分

條文還有立委有不同意見，需送黨團協商外，其餘條文皆審查完竣，初審通過。 

(二)2018 年 12 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朝野黨團協商，法案名稱與部分保留條文審查

通過，確定法案名稱為：「跟蹤騷擾防制法」。朝野兩黨皆將跟蹤騷擾防制法排進院

會臨時會討論事項，但後來因警政署表示人力培訓和配置未到位為由臨時撤案，未

進入二三讀。 

四、立法停滯期 

(一)2019年開議後雖多次排進院會討論事項但皆無進度，要求另召開黨團朝野協商討論

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 

(二)直到 2019年 4月 23日立法委員吳志揚堅持下才有數分鐘時間機會討論，時任刑事

警察局局長黃明昭到場報告，表示跟騷法經檢視發現存在問題，主席要求警政署於

2019年 4月 25日前提出詳細書面資料說明。 

(三)2019 年 4 月 30 日內政部及警政署在院會黨團朝野協商時，以草案與其他法律重疊

，案件量大排擠治安維護工作等為由，要求暫不推動。蘇嘉全院長最終決議內政部

將草案帶回，重新檢討。 

(四)2020年 10月 13日內政部公告糾纏犯罪防治法草案，送入行政院法規會審查。 

(五)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2020年 11月 19日舉行「跟蹤騷擾行為防制相關法制立法」公聽會。 

五、立法加速期 

(一)2021 年 4 月 22 日行政院會提出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積極回應社會大眾之訴求，

並承諾於立法院本會期盡速通過，以利今年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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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騷法草案除部分條文保留外，立法院內政與社福衛環委員會聯席會議，5 月 3 日

初審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因朝野立委意見未有共識，共有 9條條文保留協

商。 

(三)原訂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 5月 21日下午朝野協商，因疫情因素，朝野黨團決議暫停

召開委員會及院會至 28日，於 5月 31日加開院會，優先處理紓困條例修正草案，

並將其餘沒有爭議的法案一次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朝野協商需等到下會期。 

(四)2021年 11月 19日院會逐條表決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12月 1日總統公布。 


